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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度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度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包括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根据湖南省财政厅、蓝山县财政局的工作部署及工作要求，2019年度上级安排蓝山县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资金共295.617万元，其中《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民政和抚恤一般转移支付预算指标的通知》（湘财预[2018]168号）下达资金69万元，《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97号）下达资金86.6万元，省级配套资金共155.6万元，县级配套资金140.017万元，用于发放2019年全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省级财政及县级财政通过安排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助资金，对全县残疾人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帮助解决残疾人生活困难，改善其生活质量。
2、具体项目目标
蓝山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残联共同出台了《蓝山县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了全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每人每月提高到60元，发放标准从2019年1月份开始计发。补贴发放应补尽补，动态管理。县民政、财政和残联要加强联合督查，及时推进和督促资金发放，确保发放及时准确，确保抽查率50%以上，并指导和督促乡镇和村入户核查见面率达到100%。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民政和抚恤一般转移支付预算指标的通知》（湘财预[2018]168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97号）及《蓝山县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民政局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蓝山县民政局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补助资金专项资金295.617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295.617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和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以及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以上工作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省级财政安排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补助资金155.6万元，县级配套资金140.017万元，到位资金295.617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蓝山县民政局发放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295.617元，执行率为100%。
具体支付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月份
	补贴金额
	发放时间

	1月份
	218,185.00
	2019年1月17日

	2月份
	218,185.00
	2019年1月17日

	3月份
	218,075.00
	2019年3月21日

	4月份
	217,525.00
	2019年4月25日

	5月份
	323,200.00
	2019年6月21日

	6月份
	247,140.00
	2019年6月27日

	7月份
	249,720.00
	2019年8月5日

	8月份
	249,300.00
	2019年9月29日

	9月份
	250,980.00
	2019年9月29日

	10月份
	252,720.00
	2019年10月12日

	11月份
	254,340.00
	2019年11月18日

	12月份
	256,800.00
	2019年12月24日

	合计
	2,956,170.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民政局制定了《蓝山县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及《蓝山县民政局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蓝山县民政局实际申报使用上级专项资金时，需填报《蓝山县财政局专户资金拨款申请表》报县业务股市、分管领导、财政局长审批，根据财政审批的用款计划，财务股合理安排各项资金支出。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该项目主要是通过残疾人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写出书面申请，再到乡镇人民政府受理窗口填写提交《湖南省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审批表》和相关证明材料。乡镇民政办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并进行初审，并将初审资料报送县残联进行相关审核。县残联将审核合格材料报送县民政部门审定，残疾人家庭经济状况依托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审核。审定合格材料由县民政部门报县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补贴资格合格的残疾人自递交申请当月计发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按月发放，采取社会化形式发放，由财政部门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名单，通过惠民补贴“一卡通”拨入残疾人账户。县民政局将每月通报实施进展情况，补贴发放应补尽补，动态管理。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全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提高到60元，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递交申请当月计发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按月发放，通过惠民补贴“一卡通”拨入残疾人账户，残疾人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两项补贴可以与最低生活保障等资金进行有效衔接，从而有效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状况，维护家庭生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民生项目的社会影响。
（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实施后，保障了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比较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湖南省残疾人两项补贴重点民生政策，补贴发放基本到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残疾人生活质量，但在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申报资料管理、系统信息完善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2019年度关于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9分，评价等级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补贴发放不及时的现象
检查发现，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存在发放不及时的现象，如2019年5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于6月21日才发放到位，8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于9月29日才发放到位，4月、6月、9月、12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基本于当月下旬才发放到位。不符合《蓝山县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残疾人两项补贴按月发放，发放时间为每月15日左右，坚决杜绝迟发、克扣、冒领、重复领取等现象的发生”。
（二）项目管理不到位 
资料管理归档工作不到位。经检查残疾人补贴申报资料发现，资料全部堆积于民政局档案室地上，未进行资料整理及归档，项目负责人称还有部分申报资料遗失。
（三）系统录入信息有待完善
1、信息录入不完善或不准确。如：“刘胜发”与“程冬兰”两项补贴都有发放，但是系统中只录入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信息，未录入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信息；系统显示2019年6月开始发放“盘三妹”两项补贴，实际于2019年1月已发放此人补贴，系统录入信息有误，且系统中“低保类型”栏为空白未显示低保信息。 
2、系统信息未及时更新。部分人员因死亡导致两项补贴资金停发，系统中未及时变更该部分信息。如曾中菊、邓秀忠、李芳清、李昌华、封立财等人已经离世，2019年3月已停发该部分人员补贴，但是系统中“两补停发审核状态”栏仍显示“未停发”。
七、相关建议
（一）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应明确单位责任，严格按照相关实施方案及管理办法执行，项目实施单位应该加强两项补贴对象审批、补贴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每月月初做好发放对象审批及名单的填制，避免因审批不及时导致补贴迟发的现象。
（二）单位内部应完善相关的项目管理办法，加强资料管理工作，对重要的资料及时做好整理及归档，并指定专人保管。
 （三）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中录入信息应该保证真实准确，应有专人负责信息更新工作。
附表：2019年度关于蓝山县民政局2019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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